
在正式发布一个多月后，三
星终于决定召回在大陆销售的
全部Note7手机。国家工商总局
消保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事前已多次与三星公司沟
通，约谈了相关人员，并曾对其
提出包括“避免差别对待不同国
家消费者”在内的一系列要求。

通过这份回应，人们能够看
到工商总局保护国内消费者权
益的态度，相关部门在幕后也做
了许多工作。但从姗姗来迟的全
面召回中，人们还是感到了三星
店大欺客的傲慢。显然，沟通也
好，约谈也罢，相关部门的努力
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一
些国外大企业对中国大陆市场
的差别对待，恐怕正是与相关部
门失之于软的监管有关。

从三星Note7发生爆炸事故
到全面召回的整个过程，实际上
是很让相关部门感到尴尬的，监
管的滞后与力度的缺乏显露无
遗。其实早在9月2日，三星就已经

全球召回250万部已销售的Note7，
同时暂停该机在10个国家和地区
的销售，但中国大陆不在召回之
列，产品仍继续销售。彼时消费者
已经闻到国外巨头对中国大陆市
场差别对待的熟悉味道，部分消
费者在维权时还被当做骗子遭到
羞辱，但以“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
督管理”为己任的工商总局消保
局，几乎是失声的。

非但如此，迟到的约谈也并
没有收到多少效果。在三星于10
月11日全面召回中国大陆市场
销售的Note7之前，海外市场已
经传出该产品全部停产停售的
消息，消息传到国内引起轩然大
波之后，才有了这次召回。尽管
如此，相关召回工作明显是“仓
促应战”，不仅诸多平台的产品
下架“慢了一拍”，有关召回的具
体流程也并不完善。可以想见的
是，如果没有企业自身对品牌形
象的考虑，如果三星抱着“炸一
台赔一台”的态度死扛，或许中

国大陆市场的召回也是遥不可
及的。

说到召回，国内并不是没有
相应的制度，法律也有规定，国外
巨头有胆量差别对待中国大陆消
费者，说到底还是与监管有关。有
观点称，三星针对国内消费者的
歧视与召回制度不完善有关，但
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新消法中就
有针对缺陷商品的召回举措，今
年元旦开始实施的《缺陷消费品
召回管理办法》则有更详细的规
定。即便不谈法规文本，强制召回
也并非没有先例，2002年质检总
局公告召回美国惠氏奶粉，就开
了司法实践中对缺陷产品实施
强制召回的先河。

由此可见，有法律上的依据
也有实践中的先例，相关部门并
非没有办法约束那些差别对待
中国大陆消费者的国外巨头，问
题的关键就在于站在怎样的立
场上行使权力，而这决定了反应
速度的快慢和行动力度的强弱。

一些国外巨头之所以态度傲慢，
说白了就是惯出来的，既然按照
现有法律，消费者无法对侵权的
企业提出惩罚性索赔，那就更需
要相关部门用好手中的权力。市
场环境决定了企业的态度，现在
就需要有具体的事例，让国外企
业感受到国内监管体系保护消
费者权益的决心和力量，起到以
儆效尤的作用。否则的话，单靠
消费者的单打独斗，单靠舆论的
声讨呐喊，几乎是徒劳的。

尤其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
发展，中国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那种处处给资本开
绿灯的思维也应该扭转了。的
确，那些实力雄厚的外国巨头，仍
然在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发挥
着很重要的作用，容易造成习惯
性的监管惰性，但别忘了，无论是
招商引资还是发展对外贸易，落
脚点都应放在国内民众的福祉之
上，如果连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都
保护不好，只怕是本末倒置了。

保护消费者，“约谈”要硬起来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
国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那种处处给资本开绿灯
的思维也应该扭转了。无论是
招商引资还是发展对外贸易，
落脚点都应放在国内民众的福
祉之上，如果连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都保护不好，只怕是本末
倒置了。

“网住”约车

葛舆论场 □王学钧

堪称严苛的实施细则引发
舆论的激烈反弹。中国网《政策
开窗，地方关门》一文认为，四
地“细则”加大了网约车的运营
成本，抬高了网约车的准入门
槛，让世界首部网约车合法化
法规“沦为利益博弈与权力倾
轧的炮灰”。凤凰评论《网约车
最严“新规”到底想保护谁的利
益》一文认为，地方相关管理部
门刻意通过“细则”制造所谓

“差异化竞争”，在全面减少网
约车的供给，进而推高网约车
价格的同时，“用‘差异’压倒

‘竞争’，保护出租车公司的既
有利益”。

《南都周刊》的《围猎网约
车，政策驱动下的中国式死
法》一文更是将严苛“细则”的
推出视为一场上下合谋、配合
默契的“围猎”———“成功围猎
网约车这个事件，就此形成了
多种意义上的分水岭。就其政
策角度来说，体现了中央和地
方在具体利益上越来越深的
裂痕；就行政而言，显现国务
院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在地方
层面备受阻击的现实；从技术
革命的角度，网约车生于市
场，败于计划。”

相比之下，一些论者的异
议表达要温和得多。人民日报
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北上广深，请三思》一文认为，
网约车本质上属于分享经济，
对网约车的严苛限制是“无视
时代潮流”。“这些城市的网约

车条文，与几个月前交通部所
出台的两个文件相比，条件苛
刻了许多，或有过度执行之
嫌。”央视网《网约车新政该如
何以争议始以共识终？》一文认
为，“细则”中不少标准高于出
租车的标准，“这固然可以减轻
对传统行业的冲击，但这样一
来网约车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其
经济快捷的优势要被打上问
号。”《南方都市报》社论《网约
车管理应秉持市场开放原则》
认为四地“细则”在总体上“极
度保守”，“在7月份中央明确网
约车的合法身份和价值意义之
后，四地交管部门却在出台限
制性政策上各显‘神通’，似与
分享经济精神和市场开放原则
相悖，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有鉴于此，新华时评《网约车细
则要留出“窗口”》一文倡议道：

“即使网约车细则最终落地，也
应留出修改的‘窗口’。”

也有论者对上述异议不以
为然。《经济日报》评论文章《当
充分理解网约车监管目的》在
市场监管的意义上对相关“细
则”给予肯定———“在安全问
题、相关纠纷不时发生的情况
下，保证消费者和驾驶员双方
安全、规范整个网约车市场，就
显得十分必要。”《法制日报》评
论文章《网约车地方细则：用法
治把好分享经济的方向盘》也
持相近的观点，认为“没有健全
的管理与监管机制，网约车服
务可能会带来很多新的社会问
题”。《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网
约车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索性

超越性地将视角从网约车“细
则”转向网约车自身———“更该
警醒的，是公司自身的管理和
服务。如果不能在这方面持之
以恒地保持、优化、提升，那么
将来打败网约车的很可能是它
自己。”

基于这种视角的转变，有
些论者开始反思以滴滴为代表
的网约车自身的问题。《证券时
报》的《网约车监管：滴滴的共
享经济已经变质 名实相符最
重要》一文认为，被如此严苛的
监管乃滴滴咎由自取，因为滴
滴“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所为
却实实在在是‘刘四爷’那一
套”。互联网专家方兴东在《21世
纪经济报道》发表《共享经济的
不二法门是竞争》一文，赞同许
多人对滴滴的“判断”：如今滴
滴的商业模式已经不是共享经
济，而只是“披着共享经济马甲
的新一代出租车公司”。“企业
没有坚守共享经济的基本价值
观和使命感，没有继续扛起行
业的大旗。这是酿成后续一系
列后果的最本质原因。”

当然，对网约车的批评大
多是出于“恨铁不成钢”。正如
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如果网约
车“输”了，没有人成为真正的
赢家，包括每一个消费者。也许
正因如此，在日前的一次中外
创客领袖座谈会上，当腾讯董
事会主席马化腾建言“对于网
约车不要一棒打死”时，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当场回应：网约车
相关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明确
的，会要求有关城市进行研究。

□毛建国

7月23日，北京八达岭野生
动物园发生老虎伤人事故致一
死一伤。10月12日，伤者赵女士
讲述事发经过时称，自己下车
是因为晕车，去往驾驶室时被
咬伤，并非因为吵架。（10月13日

《京华时报》）
对于“晕车说”，很多人选

择不信，甚至有人再一次卖弄
伶牙俐齿，尽情嘲笑赵女士一
方。对于“晕车说”，你可以不信，
但别失去怜悯心。无论如何，这
一事件造成了一死一重伤，这

是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仅从经验上讲，在生活中

确实有不少人，自己开车时很
正常，一旦坐车就会晕。加之赵
女士所称“由于爱人开车不熟
练，并且当时正处于上坡地段，
自己有点晕车”，是完全存在可
能的。当然，存在可能不代表就
是事实，可是不管怎样，仅仅从
先见出发，就认为赵女士是在

“讲笑话”，是在“倒打一耙”，这
样的态度显失理性。

这里，我们关注的重点并
不是孰是孰非，也不是动物园
应该赔偿多少，而是这一事件
的谈论视角。之所以关注这一
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看到
了很多人还是像开始一样，只

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事
件，在很多人的谈论中，存在着
冷漠和无情的倾向。村上春树
有一句名言，在鸡蛋与石头之
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这
里强调的就是怜悯视角，而这
种视角，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
一个重要体现，是社会之所以
还有人性的一个重要保证。

因此，讨论老虎伤人事件
别失去怜悯视角。不管事件的
最终走向是什么，我们都不能
忽视这一事件造成的一死一重
伤的基本事实。当我们再想想
那个看到母亲和外婆被老虎撕
咬的孩子，心里更会柔软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强调
规则重要性，强调的目的，是让

社会更加美好。所谓“严是爱”，
如果规则不仅有冷峻的外表还
有冷酷的内心，这种规则是十
分可怕的。因此，保持对这一事
件的怜悯之心，与恪守规则并
不矛盾。

对于“晕车说”，你可以选
择不信，但别去伤害，这也是我
们想要提醒的，老虎伤人事件
别造成二次伤害。退一步讲，即
便事件真相真如网友想象，我
们仍然需要保持一颗怜悯之
心，不要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冷
漠。身在一个丛林社会，这是我
们让生活更加美好所能做的努
力之一。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月执行，
各地陆续推出实施细则。同气
连枝的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
不仅在“细则”发布环节步态齐
整，在“细则”的核心诉求上也
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透过对
车辆、车牌、驾驶员等诸多方面
的一系列“规范”，隐约可见一
张编织细密、徐徐张开的大网，
正静静等待着即将过路的网约
车，以及被寄予厚望的新政。

近日，一则“微信后台更新
接口，导致微信公众号刷量工具
崩溃”的消息快速流传，不少微
信用户发现，一些原本单篇阅读
量动辄在10万以上的微信公众
号，阅读量突然大幅“跳水”。据
透露，刷阅读量、点赞数已成为
一条较为成熟的黑色产业链。

随着互联网发展，越来越多
的人利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
发布新闻，表达观点，或进行商
业推送。但当大量微信公众号被
商业化之后，巨大的阅读量带来
巨大的影响力，一些公众号运营
者通过机器或人工刷高阅读量，
吸引广告主、攫取更大利益。

公众号刷量的危害不可小
觑，不仅损害了自身信誉，伤害
了网民的感情，也影响了投资人
和广告方的投资判断。一些公众
号通过刷量混得风生水起、赚得
盆满钵满，更是挤压了那些执著
于生产优质内容的公众号运营
者的生存空间，影响了整个创新
创业的发展环境。

随着广告商越来越重视自
媒体的广告投放，数据造假的也
绝不止微信公众号。网站刷量营
造虚假繁荣，直播平台刷量制造
火爆人气……不少人公开承认
刷量，并称行业大环境如此：“你
不刷也有人会刷。”事实上，对每
一个新兴产业和每一种新的传
播业态来说，诚信都是其赖以生
存的根基，如果失去了诚信，注
定无法长久发展。

微信“刷量”的背后，不仅有
运营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有平
台方和相关监管部门要担起的
责任。没有行业规范，就没有行
业有序发展。对于用恶劣手段刷
阅读量的行为，应该建立严格的
防范措施和处罚机制，运营平台
要不断更新技术，及时堵住漏
洞；监管部门一经查实刷量，严
格惩罚，不能姑息纵容。

毫无疑问，真正有生命力的
公众号肯定不是刷量带来的，网
民看重的还是那些有原创、有特
色、有价值、有优质内容的自媒
体。不妨以刷量暴露的问题为契
机，挤掉泡沫，努力建立一个真
实、公平、公正、诚信的网络环
境，扭转行业因不透明不公平产
生的混乱局面。（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韩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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